延庆县教育委员会

关于开展二○○七年度民办教育机构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
各民办学校、民办培训机构：
为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》及《北京市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>办法》，按照市教委《关于建立民办学校办学情况年度报告制度的通知》（京教计〔2006〕65号）文件要求，加强延庆县民办学校（培训机构）的监督管理，掌握民办教育发展情况，总结办学经验，发现问题，及时整改。2007年延庆县教委继续实施民办学校办学情况年度报告制度，凡延庆县教委审批的民办学校（培训机构）需将办学情况向教育主管部门进行报告。具体工作安排如下：

一、年度报告工作范围
经延庆县教委审批的民办幼儿园、中小学及培训机构。
二、年度报告提交的材料及要求
（一）年度报告提交的材料
1．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的年度财务审计报告（截止到2007年12月31日）。包括办学资金是否到位、有无转移、抽逃、挪用现象；财务收支及管理、纳税、票据的使用情况；合理回报数额、留存发展基金是否达到年度净资产增加额的25%等情况。

2．由校长签署的学校依法办学情况的总结性书面报告。

3．年度办学基本情况统计等材料（北京市民办学校年度报告书）。

4．房产或房屋租赁证明的原件和复印件及卫生、消防、公安部门的证明文件。

5．举办者资质证明（法人证书、营业执照及校长、董事长身份证明）复印件。

6.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、法人证书复印件。

（二）年度报告的材料要求

1. 凡学校形成的文件（如总结、年度报告书、证书复印件）一律用A4纸打印、复印，总结及年度报告书上报电子文档。
2. 各民办学校（培训机构）要认真、按时、保质保量地完成本年度的年度报告工作，对上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 
三、年度报告工作安排
此次年度报告工作分为自查、交验材料、到校抽查三个阶段。 
自查时间：即日起——2008年2月29日
材料交验时间：2008年3月3日——7日
抽查时间：2008年3月10日——3月底
四、总结材料、意见反馈 
1. 民办学校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，并汇总有关情况。 
2. 根据各民办学校年度办学情况报告和日常管理情况，对全县民办教育情况进行总结，并将年度报告结果向社会进行公示。 
3. 针对各校存在的问题，提出意见并反馈给各民办学校。
地址：教委306房间 
电话：69104221

邮箱：yqxjwzck@126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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